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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96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 金山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9-042

号   
 

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公司 

出售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 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交易内容：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辽宁华电铁

岭发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铁岭公司”）拟向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

司转让其持有的华电置业有限公司 1.075%股权（以下简称“华电置

业股权”）和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3.97%股权（以下简称“华电煤

业股权”） 

 关联交易的审议：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

议审议通过，关联董事李延群、侯军虎、陈爱民、李西金回避表决，

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 

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但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

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 

 过去 12 个月内，铁岭公司未与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发生

“购买或出售资产”类别的关联交易，也未与其他关联人发生“购买

或出售资产”类别的关联交易。  

 铁岭公司尚未与交易对方正式签订合同或协议方案，本次交易

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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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交易概述 

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年 9月 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

会第六次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公司出

售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同意全资子公司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铁岭公司”）向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

的华电置业有限公司 1.075%股权（以下简称“华电置业股权”）和

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3.97%股权（以下简称“华电煤业股权”）。 

本次交易对价以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华电置业股权

和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华电煤业股权截至评估基准

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价值进行评估而出具的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评

估值为参考依据，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《华电能

源股份有限公司、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华电置

业有限公司股权项目》（中同华评报字（2019）第 030888号）和北京

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《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和辽

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公司拟转让各自所持有的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

司股权项目涉及的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

估报告》（中企华评报字（2019）第 1288 号），截止至 2018 年 12 月

31 日，华电置业股权市场价值 853,716.20 万元，华电煤业股权市场

价值 2,320,133.04万元。 

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但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

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过去 12 个月内，铁岭公司未与中国华

电集团有限公司发生“购买或出售资产”类别的关联交易，也未与其

他关联人发生“购买或出售资产”类别的关联交易。公司尚未与交易

对方正式签订合同或协议方案，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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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联方（资产受让方）介绍 

 （一）关联方关系介绍  

本次交易对象为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华

电”），间接持有公司 38.5%股权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规定，中国华电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，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

交易。中国华电与本公司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

面的关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相应障碍。 

（二）关联人基本情况 

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3,700,000万元人民币； 

法定代表人：温枢刚；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2号； 

经营范围：实业投资及经营管理；电源的开发、投资、建设、经

营和管理；组织电力（热力）的生产、销售；电力工程、电力环保工

程的建设与监理；电力及相关技术的科技开发；技术咨询；电力设备

制造与检修；经济信息咨询；物业管理；进出口业务；煤炭、页岩气

开发、投资、经营和管理。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

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

营活动；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8,156.21 亿元，净资产 640.46

亿元。2018年年度净利润 60.48 亿元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标的 

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铁岭公司所持有的华电置业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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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公司 1.075%股权和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3.97%股权。标的股权上

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，不涉及诉讼、仲裁事

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。 

（二）关联交易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

1、华电置业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269,750万元人民币； 

法定代表人：张泽星；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2 号中国华电大厦 B510

室； 

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（不含土地成片开发；高档宾馆、别墅、

高档写字楼和国际会议中心的建设、经营；大型主题公园的建设、经

营）；销售自行开发后的商品房；物业管理；酒店管理；仓储；承办

展览展示活动；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。（企业依法自主选

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

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

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67,388.45 万元，净资产

266,451.67万元。2018 年年度净利润 2,043万元。 

2、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365,714.2857 万元人民币； 

法定代表人：王旺旺；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 10 号 A303室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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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范围：煤炭批发经营；煤炭的加工、储存；电力生产；货物

装卸服务；实业投资；资产受托管理；机械电子设备租赁；房屋出租

及物业管理；电力工程建设与监理；进出口业务；经济信息咨询；技

术开发、转让、培训、服务；煤炭高效燃烧技术与装置、电子信息技

术开发、研究和服务。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

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

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,859,608.02 万元，净资产

748,678.49万元。2018 年年度净利润 239,857.69 万元。 

四、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

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《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

司、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华电置业有限公司股

权项目》（中同华评报字（2019）第 030888 号）和北京中企华资产

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《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和辽宁华电铁岭

发电有限公司拟转让各自所持有的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项目

涉及的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》（中

企华评报字（2019）第 1288 号） 

（一）华电置业股权 

评估机构对华电置业有限公司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

全部资产进行评估，拟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，即华

电置业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266,451.67 万元，净资产初步评估价值为

853,716.2 万元，评估增值 587,264.53万元，增值率 220.4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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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华电煤业股权 

评估机构对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

日的全部资产进行评估，拟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，即华

电煤业集团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748,678 万元，净资产初步评估价值为

2,320,133 万元，评估增值 1,571,455万元，增值率 209.9%。 

铁岭公司债权人对于上述华电置业股权和华电煤业股权的产权

转让无约束条款及相关意见；产权转让不涉及职工分流安置事项；该

股权转让不涉及对企业债权债务的处理。 

五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

本次交易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公司尚未与交易对方正式签订

合同或协议。 

    六、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

本次股权出售事宜有利于公司集中优势资源加强主营业务，增加

公司现金流金额，实现公司资源的有效配置，提升公司盈利能力，持

续增强核心竞争力，对公司未来生产经营产生积极影响。  

本次股权出售事宜完成后将对公司 2019 年的业绩产生一定的影

响，预计转让收益约为 56,434.04万元。上述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以

评估价格为基础协商确定，不损害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，对公

司持续经营能力及财务状况无不良影响。 

七、审议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 

公司于 2019年 9月 29日召开的第七届第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公司出售持有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

其中关联董事李延群、侯军虎、陈爱民、李西金在审议时已予以回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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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 5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了该议案。  

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对该议案持同意态度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： 

本次出售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公司持有的华电置业、华电煤业

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盘活资产、优化资产结构，促使公司现金

回流。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、决策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

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所涉及的

价格公平、公正，没有损害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。

我们一致同意该项议案。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

均回避表决，涉及的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定，体现了公开、

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1、金山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 

2、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；  

3、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；  

4、华电煤业和华电置业的资产评估报告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 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


